附件1

	春夏火灾防控工作单位（场所）排查台账

	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单位（场所）名称
	地址
	单位（场所）规模
	单位（场所）性质
	所属行业主管部门
	发现隐患问题
	备注

	
	
	…州…县…街…号
	
	
	
	1、……（已整改）
2、……（未整改）
3、……（……）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备注：1、“单位（场所规模”一栏填写：医院、寄宿制学校的床位数，养老机构、幼儿园的人数，宾馆的房间数，体育场馆的管住座位数，文物古建筑的保护级别，其他场所的建筑面积。

2、“单位（场所）性质”一栏填写：医疗机构/养老机构/幼儿园/寄宿制学校/文物古建筑/星级宾馆/体育场馆/城市标志性建筑。

3、“所属行业主管部门或行政管辖”一栏填写：卫生计生、民政、教育、文广、旅游等行业部门，无明确主管部门的填写“无”。

4、隐患问题叙述简明，逐条罗列。


附件2

春夏火灾防控工作情况统计表（一）

填报县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时间：2018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  填报时间：   月    日

	项目

县市
	政府召开会议（次）
	政府领导

带队检查（人次）
	重大火灾隐患（家）
	区域性火灾隐患（处）
	备注

	
	
	
	排查

确定
	挂牌

督办
	整改

销案
	排查

确定
	整改

消除
	挂牌

督办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备注：本表用于各县市填报，请于每月23日前报送，数据为自2018年4月至填报当日累计数。


春夏火灾防控工作情况统计表（二）

填报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时间：2018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  填报时间：  月  日

	召开动员

部署会议

(次)
	领导带队检查(人次)
	检查单位数（个）
	发现火灾隐患(处)
	督改火灾隐患(处)
	相关部门吊销证照(家)
	行业系统单位(家)
	落实行业消防安全标准单位（家）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备注：本表用于州直各部门填报，请于每月23日前报送，数据为自2018年4月至填报当日累计数。


